
- 1 - 

证券代码：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 A           公告编号：2010-012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收购威宁县煤炭沟煤矿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股权存在行业安全生产、煤矿生产相关的国土审批、在建投资

的风险因素：  

（1）由于煤炭企业生产的特殊性，煤炭沟煤矿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一定

的安全风险。 

（2）煤炭价格的波动将直接影响所收购公司的经营业绩。 

（3）煤炭沟煤矿只拥有采矿许可证，目前处于在建阶段，还需增加建

设资金的投入才能达到相关政府部门对煤矿安全生产方面的验收。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交易概述 

1．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0 年 9 月 9 日，公司与张金火、柳国明签署《威宁县煤炭沟煤矿财

产份额转让合同书》。公司以人民币 4795 万元的价格受让张金火、柳国明

持有的威宁县煤炭沟煤矿 70%的股权，其中张金火 30%份额，柳国明 40%

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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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张金火、柳国明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董事会审议以及交易生效所需审批、履行程序情况 

此次交易已经 2010 年 9 月 9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独立董事黄文忠先生、戴炳

源先生也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对此次交易表示赞同并认为审批程序符合相

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

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收购煤炭沟煤矿的交易，按单项或者累积原则计算，均未达到需经

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属于不需经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本次交易符合国家和

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关于煤炭行业准入的条件，不存在需征得债权人、第三方

同意的情况；本次交易遵循矿业权相关信息披露的规定。 

3．本次交易实施所必须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完成，不存在重大法律

障碍（交易标的的资产产权权属清晰）。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对方为张金火、柳国明： 

张金火，男，中国国籍，1957 年出生，住所为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月

塘乡洋埭村大沟 53 号，身份证号为：350321195711166455。 

柳国明，男，中国国籍，1958 年出生，住所为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

福星花园 15 楼 2 单元 302 室，身份证号为：350321195809186438。 

2. 张金火、柳国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可能或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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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1）本次交易的标的为位于贵州省威宁县新发乡先锋村的煤炭沟煤矿

70%的股权。该部分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

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该矿业权相关事项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 

（2）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请见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资格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威宁县煤炭沟煤矿审计报告（广

会所审字[2010]第 090006220065 号）；请见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呢收购威宁县煤炭沟煤矿 70%股权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0]第 576 号）。该两项报告与本公告同期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本公司的公告栏。 

2．关于煤炭沟煤矿——矿业权相关信息 

（1）取得矿业权开发利用所需的资质条件，具备准入条件 

该煤矿具备《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为 520000000032602，

成立时间是 2010 年５月５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叁佰万元，为私营合伙企

业，经营场所为威宁县新发乡先锋村，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张金火，经营范围

是煤炭的开采及销售（仅供筹建使用，不得从事生产经营），为在建矿井，

建设期为 2009 年 4 月 29 日至 2011 年 4 月 28 日。煤炭沟煤矿合伙股东为两

位自然人，其中张金火占 60% ，柳国明占 40%，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煤炭沟煤矿采矿许可证号为 5200000711738，有效期限为 2007 年 9 月

至 2013 年 11 月。煤炭沟煤矿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年生产规模 15.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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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面积４平方公里。 

其他证照：《采矿许可证 》正副本，矿长资格证,安全员资格证,爆炸物

品使用证等相关行政审批手续齐全。 

（2）主要产品情况 

煤炭沟煤矿可采煤层主要 K3、K18、K19 三层，呈自上而下分布，属

煤化程度较高的腐植煤类，煤的发热量高；各可采煤层原煤以低～中灰、特

低～中硫、低至特低磷烟煤为主，各可采煤层可分别作炼焦、工业动力、民

用取暖、一般工业锅炉、汽化等用煤。各煤层煤质特征见下表。 

根据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五地质大队2007年3月出具的《贵

州省威宁县新发煤炭沟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贵州省国土资源勘测规

划院审验该报告并通过评审（评审意见书文号：黔国土规划院储审字

[2007]131 号），并将评审过程有关材料提交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贵州省

国土资源厅出具了《<贵州省威宁县新发乡煤炭沟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黔国土资储备字[2007]135 号）。截至储量核

实基准日，煤炭沟采矿许可证批准的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为： 

煤炭保有资源储量 771 万吨，其中经济的基础储量（122b）34 万吨，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179 万吨，预测的资源量（334？）558 万吨。 

（3）矿权历史权属情况： 

煤炭沟煤矿原名威宁县新发乡煤炭沟煤矿，是威宁县根据贵州省政府办

项目 
煤层 

平均真厚
（m） 

水分
（Ma .d%）

灰分 
（Ad%） 

挥发分
（Vdaf%）

全硫
(St.d%) 

发热量（Qb.d）

K3 2.0 1.29 18.73 18.42 0.46 32.64～34.31

K18 1.8 - 13～15 12 0.2～0.4 28.87～30.12

K19 2.1 - 14～16 14～18 1.0 20.92～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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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2003]72 号文件和毕置办通[2002]119 号《关于认真贯彻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加强农村家庭生活用煤采掘整治工作的通知》的通知精神，上报毕节

地区审核批准的 89 口生活煤井之一，并于 2003 年 11 月 18 日由威宁以国土

资源局发放了字号为威国土字[2003]第 040 号，矿山名称为“威宁县新发乡

煤炭沟煤矿”，企业性质为私营，主管单位为威宁县国土资源局，法定代表

人为周华山，取得《毕节地区农民生活自用煤采矿许可证》，地址：威宁县

新发乡，开采占有储量 191.8 万吨，年设计采矿量 3 万吨，准采期限为 2003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1 月，开采范围为 A、X=2948000，y=35464000;B、

X=2948000，y=35464000; C、X=2947000，y=35464000; D、X=2946500，

y=35465350。2004 年初，对新发乡煤炭沟煤矿矿区内进行认真考察，多次

论证，并开始建井。2005 年 4 月，由张金火、柳国明合伙出资收购了周华

山为法定代表人的威宁县新发乡煤炭沟煤矿。2005 年下半年陆续收购合并

了矿区内的两个无证小煤井。2006 年国家对煤炭行业的政策发生巨大变化，

对煤矿进行大规模整合，压缩矿井数量。根据贵州省国土资源厅[2006]016

号文件，原则同意威宁县新发乡煤炭沟煤矿按年产 15 万吨参加整合。2007

年 3 月份委托贵州兴源煤矿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开采设计方案、安全专篇等资

料的设计。 

2007 年 4 月份威宁县人民政府下发威府呈[2007]15 号《关于威宁县齐

拖煤矿等采矿权变更登记煤矿矿权名称及法人代表的说明函》，根据黔煤办

字[2006]97 号、黔国土资发[2007]10 号文件精神，煤炭沟煤矿由 11 家小煤

矿进行整合，这 11 家是：煤炭沟煤矿、新湘煤矿、湘贵煤矿、纸厂煤矿、

新威煤矿、营利煤矿、利来煤矿、宏达煤矿、柏林煤矿、陈家沟煤矿、维安

煤矿，被整合的另外 10 家煤矿均不在目前的煤炭沟煤矿矿界内。2007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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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进行企业名称预核准，取得贵州省工商局核发的（黔）名称预核内字[2007]

第 0175 号，核定企业名称为“威宁县煤炭沟煤矿”，同时取到了《采矿许可

证》，证号：5200000711738。2008 年 12 月黔煤规字[2008]1469 文，对威宁

县煤炭沟煤矿开采方案设计进行批复。2009 年 3 月黔煤安监水字[2009]109

号文，对威宁县煤炭沟煤矿安全设施设计进行批复。2009 年 4 月 29 日威煤

字[2009]35 号文，下了威宁县煤炭沟煤矿的开工建设的通知。2009 年 7 月

份开始新系统的开工建设。由于初次的开采设计方案与现场有些不符，因此，

随后对开采设计方案、安全专篇进行变更。2009 年 10 月贵州省动能煤炭技

术发展服务公司专家组通过了威宁县煤炭沟煤矿开采设计方案（变更），下

了黔动咨[2009]089 号文，并送县、地区有关部门备案。2010 年 3 月毕节安

监分局下文：黔煤安监毕字[2010]052 号，对威宁县煤炭沟煤矿安全设施设

计（变更）的批复。2010 年 5 月５日取得工商营业执照，企业名称：威宁

县煤炭沟煤矿（普通合伙），注册号：520000000032602。 

（4）煤炭沟煤矿目前处于在建阶段，还需增加建设资金的投入才能达

到相关政府部门对煤矿安全生产方面的验收。 

3．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1）审计机构为具有执行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

务所。 

（2）审计结果 

煤炭沟煤矿为在建煤矿，于 2010 年５月５日正式成立，因此审计机

构未能对其近三年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鉴于煤炭沟煤矿原股东承诺除该

煤矿的有形资产、采矿权以及尚未缴清的采矿权价款 116.80 万元外，该

公司其他债权债务均由原股东享有和承担并负责清理，故只对截止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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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30 日该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经审计，截止 2010 年 4 月 30

日，煤炭沟煤矿总资产为 1,901.44 万元，净资产为 1,784.64 万元，负债为

116.80 万元，  

4．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评估机构为具有执行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评估基准日：2010 年 4 月 30 日。 

（3）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各类资产的评估方法如下：房屋建

筑物类、设备类资产采用重置成本法；在建工程采用成本法；采矿权采用折

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 

（4）评估对象与范围 

评估对象为威宁县煤炭沟煤矿的所有者权益，评估范围是威宁县煤炭沟

煤矿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等资产及相应负

债。 

（5）评估结论 

详细的评估过程，请见与本公告同期刊载在巨潮资讯网的资产评估说

明。（中联评报字[2010]第 576 号） 

资产账面价值 1,901.44 万元，评估值 7,638.70 万元，评估增值 5,737.26

万元，增值率 301.73%。 

负债账面价值 116.80 万元，评估值 116.80 万元，无评估增减值。 

净资产账面价值 1,784.64 万元，评估值 7,521.90 万元，评估增值 5,737.26

万元，增值率 321.48%。 

具体情况见下表： 
 

被评估单位：威宁县煤矿沟煤矿            评估基准日：2010年 4月3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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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75.00 75.00 - - 

非流动资产 1,826.44 6,891.71 5,065.27 277.3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 - - - 

    投资性房地产 - - - - 

   固定资产 663.47 749.62 86.15 12.98 

 在建工程 302.31 302.31 - - 

 工程物资 - - - - 

 无形资产 860.67 6,505.10 5,644.43 655.82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资产总计 1,901.44 7,638.70 5,737.26 301.73 

流动负债 116.80 116.80 - -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合计 116.80 116.80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784.64 7,521.90 5,737.26 321.48 

本次评估净资产增值 5,737.26 万元，增值率 321.48%，其中固定资产增

值 86.15 万元，无形资产——采矿权评估增值 5,644.43 万元。具体造成评估

增值项目及其主要原因如下：  

①  固定资产增值 86.15 万元，增值率 12.98%。固定资产增值主要是房

屋和设备增值造成的。 

②  无形资产——采矿权评估增值 5,644.43 万元，增值率 655.82%。采

矿权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煤炭资源市场近年交易活跃、需求旺盛，拉动矿

权价值有较大的幅度的上升；以及采矿权一级市场出让价格与二级市场交易

价格的作价依据存在较大差别也是评估增值的原因。 

（6）采矿权的评估情况 

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 P ——矿业权评估价值； 

CI ——年现金流入量； 

∑
= +

•−=
n

t
tt

i
COCIP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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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 ——年现金流出量； 

        i ——折现率； 

        t ——年序号； 

        n ——评估计算年限。 

折现率的确定： 

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 

其中，无风险报酬率通常可以参考政府发行的长期国债利率或同期银行

存款利率来确定，本次评估按最近 3 年长期国债利率的加权平均值确定无风

险报酬率为 4.26%。 

风险报酬率包括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行业风险报酬率、财务经营

风险报酬率。根据该矿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确定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

为 1.00%、行业风险报酬率为 1.50%、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为 1.50%，采用

风险累加法估算，确定风险报酬率为 4.00%。 

据此，确定本次评估的折现率为 8.26%。 

服务年限的确定：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井开采的储量备用系数取值范围为

1.3~1.5。依据《初步设计》，煤炭沟地质构造条件为简单类型，开采技术条

件总体属中等偏难，综合本矿地质构造条件和开采技术条件，本次评估的储

量备用系数取 1.40。 

T＝130.03÷（15×1.40）＝6.19 年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确定：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评估利用可采储量按下式进行计算：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区回采率。 

本次评估分正常块段和临时煤柱两部分分别计算可采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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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块段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评估利用的永

久性煤柱设计损失量－评估利用的临时煤柱设计损失量 

＝177.20－0－29.33 

＝147.87 万吨。 

则，正常块段可采储量＝正常块段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采区回采率 

＝118.30 万吨。 

临时煤柱按 40%回收率计算可采储量为 11.73 万吨。 

因此，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118.30+11.73=130.03 万吨 

据此，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 130.03 万吨。      

按原煤的不含增值税价格为 384.62 元/吨的价格估算，煤炭沟煤矿正常

生产年份销售收入为 5,769.23 万元。 

总成本费用由外购材料费、外购燃料和动力费、工资及福利费、折旧

费、维简费、井巷工程基金、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安全费用、修理

费、塌陷赔偿费、摊销费、利息支出和其他费用构成，合计 2,716.87 万元。

经营成本采用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折旧性质的维简费、井巷工程基金、

摊销费和利息支出确定，合计 2,426.53 万元。折合单位原煤年经营成本为

161.77 元/吨。 

销售税金及附加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资源税合

计 189.45 万元/年。所得税，征收定额为 37 元/吨，合计每年 555.00 万元。 

通过上述数据测算，煤炭沟煤矿采矿权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6,505.10 万

元。 

（7）评估报告提请注意的事项 

① 根据威宁县煤炭沟煤矿与威宁县国土资源局关于煤炭沟煤矿采矿权

价款的相关约定，煤炭沟煤矿采矿权价款合计616.80万元。截止至评估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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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威宁县煤炭沟煤矿已交纳采矿权价款500万元，尚有116.80万元未交。

本次评估未考虑未交采矿权价款对采矿权评估值的影响及其资金成本。 

② 企业申报评估的范围内的房屋建筑物未办理房产证，也未办理相关

报建手续。煤炭沟煤矿对该类资产的权属进行了书面承诺，该资产产权为煤

炭沟煤矿所有。该部分房产面积合计 2,822.70 平方米，评估值为 146.45 万

元。 

5.债权与债务的处置 

移交时的煤炭沟煤矿的债权和债务均为零，之前发生的债权债务归乙方

(张金火、柳国明)享有及承担，之后发生的债权债务归甲方（东莞宏远工业

区股份有限公司）接收后的煤炭沟煤矿享有及承担。（注：煤炭沟煤矿未交

的采矿权价款 116.80 万元由甲方接收后的煤炭沟煤矿承担）。 

6．合同担保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担保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同双方当事人，甲方：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乙方：张金火、

柳国明。 

1．成交金额与支付方式 

（1）股权转让价格：人民币肆仟柒佰玖拾伍万元整（￥4795 万元）。 

（2）付款方式（现金） 

① 在签订《威宁县煤炭沟煤矿财产份额转让合同书》之日起 8 个工作

日内，甲方支付转让价款的 65%作为第一期款，即 3116.75 万元。 

② 在支付第一期款之日起 90 日内并且乙方已办妥煤炭沟煤矿的《合伙

企业营业执照》变更的相关转让手续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以时间后到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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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甲方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30%作为第二期款，即：1438.50 万元，

乙方逾期办妥上述手续的，付款时间顺延。 

③ 乙方应当取得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的转让批准，交易鉴证，并且《采

矿许可证》的采矿权人变更到甲方或其投资开办的企业、公司名下；乙方协

助甲方办妥煤炭沟煤矿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乙方完成上述

全部工作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甲方再支付转让价款的５%作为第三期款，

即：239.75 万元。   

（3）合同生效条件 

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和加盖公章后生效。 

2．本次交易不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3．交易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价格的确定是以经评估的煤炭沟煤矿净资产为基础，经双方协

商确定。 

4．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煤炭沟煤矿股权的资金为本公司自筹资金。 

5．交易标的的交付 

甲方支付第一期款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移交威宁县煤炭沟

煤矿。甲方人员进驻煤炭沟煤矿并接手经营和管理，乙方应当按照甲方的要

求协助管理。甲方支付第一期款之日起，乙方应着手按照甲方的要求办理煤

炭沟煤矿的《合伙企业营业执照》的合伙人的变更（法定代表人暂不变更）

等的变更手续，及协助办理矿区工业广场和必要生产、生活用地的合法征地

手续，并且应当于支付第一期款之日起 90 日内办妥煤炭沟煤矿现有证照的

变更手续【以领取了政府主管部门核发的相关变更后的证照为准】，如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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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管部门的原因不能按时办妥的，则办理证照变更的时间及甲方付款的

时间均相应顺延。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1．收购股权涉及的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1）本次收购股权后需进一步扩大矿区工业广场和必要生产、生活用

地的合法征地和租用土地。 

（2）在股权购买方接收煤炭沟煤矿之日起 15 日内，由股权出让方负责

办妥与全体员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终止员工与煤炭沟煤矿之间的劳动合同

关系，付清与劳动合同有关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

赔偿金等），并由股权出让方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由股权出让方协助和配

合股权购买方与需要聘用的员工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并

由股权购买方接收后的煤炭沟煤矿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公司将继续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人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上保持“五分开”。 

六、收购股权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收购股权的目的 

公司董事会考虑在保持公司主营房地产稳定发展的同时，尝试涉足其他

行业，拓展经营领域，以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经过深入调研和论证，公司

于 2009 年介入煤炭开发行业。2009 年 6 月与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广州粤

地矿业有限公司合作收购了威宁县结里煤焦有限公司 100%股权，其中本公

司占 60%股份。公司与合作方组建的管理机构高度重视安全生产管理，完善

各项制度，协调好矿群关系、政府部门关系，确保了煤矿安全、有序、稳定

的运营。2010 年半年度报告期内煤炭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3072.57 万元，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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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52 万元。 

公司经过一年多的煤炭资源开发经营实践，结合实际情况，公司意在扩

大规模稳步提高在该项业务的收入贡献，通过对煤炭沟煤矿项目的仔细调研

及充分论证后，董事会决定收购煤炭沟煤矿的股权。 

2．收购股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由于评估值与交易价格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导致此次收购煤炭沟

煤矿股权增加了公司本期利润 450.33 万元。 

（2）收购煤炭沟煤矿将扩大公司在煤炭开发领域的经营规模，有益于

夯实煤炭开发这个利润增长点，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七、备查文件 

1、经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2、经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本公司与张金火、柳国明签署《威宁县煤炭沟煤矿财产份额转让合

同书》。 

4、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会所审字[2010]第09006220065

号审计报告。 

5、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0]第 576号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九月十日 


